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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491         股票简称：龙元建设       公告编号：临2016-016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发行数量：314,5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价格：4.37元/股 

2、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名称 认购股数（股） 限售期（月） 

1 赖振元 122,500,000 36 

2 赖朝辉 93,500,000 36 

3 赖晔鋆 34,000,000 36 

4 兴发龙元定增 1号 7,000,000 36 

5 兴发龙元定增 2号 11,500,000 36 

6 兴发新价值 1号 11,000,000 36 

7 兴发新价值 2号 11,000,000 36 

8 兴发新价值 3号 11,000,000 36 

9 兴发新价值 4号 13,000,000 36 

合计 314,500,000 -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6年2月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

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4、 资产过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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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4年12月24日，发行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

同>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修

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4

年-2016年）的议案>》、《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2015年1月13日，发行人召开了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

同>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修

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4

年-2016年）>的议案》。 

3、2015年11月4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

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5年12月29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龙元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115号）核准批文，

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64,500,000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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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票面值：人民币1.00元 

3、发行数量：314,500,000股 

4、发行价格：4.37元/股 

5、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374,365,000元 

6、发行费用：人民币12,525,760.25元 

7、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361,839,239.75元 

8、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资金到账和验资时间：截至2016年1月27日，本次9名发行对象已将认购

资金足额汇入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

所于2016年1月27日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16）第304003号《关于龙元建

设集团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资金到位情况的验证报告》，截至2016

年1月27日16时止，华福证券指定的银行账户已收到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1,374,365,000元（壹拾叁亿柒仟肆佰叁拾陆万伍仟元整）。 

2016年1月27日，华福证券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划转

了认股款。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6年1月28日出具的信

会师报字[2016]第110125号《验资报告》，截至2016年1月27日止，公司实际已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14,500,000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4.37元/股），募集

资金总额人民币1,374,365,000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等发行费用12,525,760.25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61,839,239.75元（拾叁亿陆仟壹佰捌拾叁

万玖仟贰佰叁拾玖元柒角伍分），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314,500,000.00元，新增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1,047,339,239.75元。此次

变更后，发行人注册资本为1,262,100,000.00元。 

2、办理股权登记的时间：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6年2月4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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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龙元建设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及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批准程序合法、合规； 

（2）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实际认购本次发行股

票的认购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与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本次发行方案一致； 

（3）发行人本次认购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本次发行自然人认购对象赖振元、赖朝辉、赖晔鋆的认购资金来源于

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且不存在由发行人提供担保和有其他利益

输送的情况。兴发龙元建设定增1号、兴发龙元建设定增2号由华福证券设立和管

理，其中兴发龙元定增1号由龙元建设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购，

兴发龙元定增2号由龙元建设的部分核心骨干人员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均不包

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也不存在由发行人提供担保和有其他利益输送的情

况。兴发新价值1号、兴发新价值2号、兴发新价值3号及兴发新价值4号由华福证

券设立和管理，与发行人无任何关联关系，资金来源合法，均不包含任何杠杆融

资结构化设计，且不存在由发行人提供担保和有其他利益输送的情况。 

（5）华福证券作为管理人，设立的六个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均为私募投资基

金，六个资产管理计划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了

备案手续。本次认购发行对象穿透核查到自然人、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后共计101

名，未超过200名。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核准；本次发行符合《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及其他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

定，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履行完毕的发行程序公平、公正，本次非公开所

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分配股数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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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序号 名称 认购股数（股） 限售期（月） 

1 赖振元 122,500,000 36 

2 赖朝辉 93,500,000 36 

3 赖晔鋆 34,000,000 36 

4 兴发龙元定增 1号 7,000,000 36 

5 兴发龙元定增 2号 11,500,000 36 

6 兴发新价值 1号 11,000,000 36 

7 兴发新价值 2号 11,000,000 36 

8 兴发新价值 3号 11,000,000 36 

9 兴发新价值 4号 13,000,000 36 

合计 314,500,000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6年2月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

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兴发龙元定增 1号、兴发龙元定增 2 号 

兴发龙元定增 1 号、兴发龙元定增 2号由华福证券设立和管理，用于投资龙

元建设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其中兴发龙元定增 1号由龙元建设的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购，兴发龙元定增 2号由龙元建设的部分核心骨干人员认

购，认购价款分别为 3,059 万元、5,025.50 万元。兴发龙元定增 1 号、兴发龙

元定增 2 号的存续期均为自资产管理合同生效之日起 48 个月，均不存在杠杆融

资结构化设计的情况。 

兴发龙元建设定增 1号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已于 2015年 9月 14日成立，并于

2015 年 10 月 10 日取得了中国基金业协会的备案确认函（中基协备案函[2015] 

1524号），其委托人及认购金额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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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股数（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1 赖文浩 200 874.00 

2 何曙光 60 262.20 

3 钱水江 24 104.88 

4 罗永福 24 104.88 

5 王德华 24 104.88 

6 朱占军 199 869.63 

7 颜立群 100 437.00 

8 陆健 24 104.88 

9 赖祖平 45 196.65 

合计 700 3,059.00 

兴发龙元定增 2号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已于 2015年 9月 14日成立，并于 2015

年 9 月 22 日取得了中国基金业协会的备案确认函（中基协备案函[2015]1510

号），其委托人及认购金额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股数（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1 王志斌 110 480.70  

2 周皓杰 210 917.70  

3 裴传飞 40 174.80  

4 张自兴 40 174.80  

5 陆炯 40 174.80  

6 唐吉余 25 109.25  

7 孟旭明 109 476.33  

8 林盛旻 68 297.16  

9 夏钧 24 104.88  

10 姚建华 24 104.88  

11 傅建伦 25 109.25  

12 罗炜敏 25 109.25  

13 朱江川 24 104.88  

14 孙兰英 24 104.88  

15 张忠杰 50 218.50 

16 周文龙 275 1201.75 

17 吴贤文 37 1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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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150 5,025.50 

2、兴发新价值 1号、兴发新价值 2号、兴发新价值 3号及兴发新价值 4号 

兴发新价值 1号、兴发新价值 2号、兴发新价值 3号及兴发新价值 4号由华

福证券设立和管理，与发行人无任何关联关系，认购价款分别为 4,807 万元、

4,807 万元、4,807 万元、5,681 万元，存续期均为自资产管理合同生效之日起

48个月，均不存在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的情况。 

兴发新价值 1 号已于 2015年 9月 22日成立，于 2015年 10月 10 日取得了

中国基金业协会的备案确认函（中基协备案函[2015] 1581 号）。兴发新价值 2

号已于 2015 年 9 月 24日成立，于 2015 年 10 月 10 日取得了中国基金业协会的

备案确认函（中基协备案函[2015] 1579 号）。兴发新价值 3 号已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成立，于 2015 年 10 月 10 日取得了中国基金业协会的备案确认函（中基

协备案函[2015] 1567 号）。兴发新价值 4号已于 2015年 9月 24日成立，于 2015

年 10 月 10 日取得了中国基金业协会的备案确认函（中基协备案函[2015] 1580

号）。兴发新价值 1-4号由华福证券向合格投资者推广募集，资管计划募集总金

额含认购期内利息转份额数，募集总金额超过认购本次定增支付价款的部分，系

用于相关资管产品存续期内支付合同约定的相关必要费用。 

兴发新价值 1-4 号的认购人均与华福证券签订了《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及《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关于委托人的特别声明与承诺》，认购人已做出如下声明与承诺：

认购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

产品下的募集资金；已知悉本集合计划募集资金用于参与龙元建设（代码：

600491）定向增发，且已知悉系由管理人公司承销期内承销证券；与龙元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龙元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不存在直系亲属关系。 

3、赖振元 

赖振元，男，中国国籍，1940年1月出生，现住址为浙江省象山县****。最

近五年一直担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本次发行完成后，赖振元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33.74%增加至35.0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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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除此以外不存在其他控制的企业和关联企业。 

4、赖朝辉 

赖朝辉，男，中国国籍，1970年1月出生，现住址为上海市长宁区黄金城道

****。最近五年一直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 

本次发行完成后，赖朝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2.92%增加至9.60%，除此

以外不存在其他控制的企业和关联企业。 

5、赖晔鋆 

赖晔鋆，女，中国国籍，1960年6月出生，现住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路

333弄****。最近五年一直在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上海龙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担任

行政部负责人。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的关系 

上述发行对象中，赖振元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及法定代表

人；赖朝辉为赖振元之子，为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赖晔鋆为赖振元之女，以上

三人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兴发龙元定增1号的委托人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兴发龙元定增2号的委托人为龙元建设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部分核

心骨干人员，构成潜在的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兴发新价值1-4号委托人与龙元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龙元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不存在直系亲属关系。发行前赖振

元持股比例为33.74%，发行后持股比例为35.04%，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9月30日，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股份比例（%） 

1 赖振元 319,695,952 33.74 

2 郑桂香 38,828,700 4.10 

3 赖晔鋆 28,973,698 3.06 

4 赖朝辉 27,659,700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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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宁波明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149,320 1.92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711,869 1.45 

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11,699,901 1.23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医疗

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165,603 1.18 

9 
中国银行－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8,999,902 0.95 

10 
巨杉（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巨杉

净值线 5号证券投资基金 
8,600,907 0.91 

合计 487,485,552 51.46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持股

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股份比例(%) 

1 赖振元                                                                           442,195,952  35.04 

2 赖朝辉                                                                           121,159,700  9.6 

3 赖晔鋆                                                                           62,973,698  4.99 

4 郑桂香                                                                           38,828,700  3.08 

5 宁波明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149,320  1.44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优质增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09,224  1.03 

7 
华福证券－兴业银行－兴发新价值 4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13,000,000  1.03 

8 
华福证券－兴业银行－兴发龙元建设定增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1,500,000  0.91 

9 
华福证券－兴业银行－兴发新价值 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11,000,000  0.87 

10 
华福证券－兴业银行－兴发新价值 3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11,000,000  0.87 

11 
华福证券－兴业银行－兴发新价值 2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11,000,000  0.87 

合计 753,816,594  59.73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赖振元，公司控制权并未发生改变。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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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0 0 314,500,000 24.92% 

其中本次发行的股份 0 0 314,500,000 24.92%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947,600,000 100.00% 947,600,000 75.08% 

合计 947,600,000 100.00% 1,262,100,000 100.00%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314,500,000股，发行后总股本为1,262,100,000股，其

中公司控股股东赖振元认购122,500,000股。发行前赖振元持股比例为33.74%，

发行后持股比例为35.04%，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增加，资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总体财务状

况得到优化与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提升。以公司截至2015

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测算基础，以募集资金净额1,361,839,239.75

元为测算依据，本次发行后，公司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将由81.80%降为79.64%。 

（二）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后，净资产将大幅增加，公司的融资能力大幅提高，为公司推进各

项业务的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撑。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竞争力也将获得

提升，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主营业务仍为建筑施工业，公司的业务结

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仍为赖振元先生，本次发行未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本次发行后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本次发行后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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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会发生重大变

化，也不会产生新的同业竞争。未来公司将继续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规定，切实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确保关联交易的合法、公允，并对关联交

易予以充分、及时披露。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保荐代表人：陈伟、郑齐华 

项目协办人：陈灿雄 

项目组其他成员：韦玮、林文英、周阳、杨季超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088号招商银行大厦18楼 

电话：021-20655317 

传真：021-20655300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市信格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于德魁 

签字律师：齐晓天、于德魁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莲花池东路甲5号白云时代大厦东座1208室 

电话：010-63377186 

传真：010-63377523 

（三）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朱建弟 

经办注册会计师：肖菲、王许 

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61号新黄浦金融大厦4层 

电话：021-63392558 

传真：021-63392558 

（四）验资机构1：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朱建弟 

经办注册会计师：肖菲、王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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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61号新黄浦金融大厦4层 

电话：021-63392558 

传真：021-63392558 

验资机构2：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姚庚春 

经办注册会计师：郑奕、金建海 

办公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F4 

电话：010-88000092 

传真：010-88000006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二）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的合规性意见。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2月 5日 


